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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(TEPA) 

「第一屆第二次理事、監事聯席會」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日    期：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9 日(星期五)下午 3 時 

二、地    點：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 118 號 9 樓 

三、主    席：黃理事長重球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淑梅 

四、出席人員： 

理    事：潘春天、胡耀祖、張明杰、廖惠珠、李定國、吳水在 

蔡文豪、張松鑌、吳聰明、陳錦明、呂克甫、洪穎怡 

監    事：朱文成、楊振通、李肖宗、賴文祥 

五、請假人員： 

理    事：鍾炳利、陳綠蔚、陳條宗、陳正男、王耀庭、吳俊彥、 

         陳家榮、陳國章 

監    事：歐嘉瑞、楊宏澤、張四立  

六、列席人員：林德福、李清山、徐自生、林明弘 

七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八、報告事項： 

 (一)會務報告 

     1. TEPA 章程修改。 

     2.截至 108 年 7 月 10 日止，會員動態。 

      團體會員：4 

      個人會員：20 

      永久會員：34 

      退出會員：1 (團體) 

      總計：團體會員：51、個人會員 175(含永久會員) 

            退出會員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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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3. TEPA 會員會費收繳情況。 

      

 

       

  

       

        4. TEPA 網站。 

         (1)108 年 5 月 15 日網站正式上線，網頁截至 7 月 15 止 

         共計刊登：電子報 9 期、最新消息 157 則、近期活動 15 則、 

         活動花絮 24 則、網頁點閱人數已至 2,015 人/次 

 

     (2)網站刊登廣告 

     ◎目標：為利用網路宣傳方式，讓會員與訪客了解本會團 

體會員企業屬性。 

     ◎主要目的： 

  ＊提高本會團體會員能見度。 

  ＊豐富活絡 TEPA網站。 

  ＊酌收費用健全 TEPA財務。 

     ◎收費標準： 

   

  

 

 

 5. TEPA 會議室使用規劃 

     為提高會議室的效益，歡迎會員洽詢使用。 

     決議：洽悉。 

 

 

會員類別 數量 已繳 未繳 達成率 

 團體會員 51 51 0 100% 

個人會員＊ 175  163 12 93% 

＊永久會員 (34) (34) (0) (100%) 

選項 活動名稱 刊登時間 費用 

1 T 除煩惱 1 個月 $4,000 

2 E 起共享 3 個月 $10,000 

3 P 沙揀金 6 個月 $18,000 

4 A 到好康 12 個月 $30,000 



3 
 

(二)學術與產業發展委員會報告 

    1.業務主題  

    2.電子報  

     電子報為雙週報自 108.3.15 至 108.7.15 止，共發行 9 期電 

     子報。 

    3.研討會 

     108.06.28 研討會:「台灣電業發展關鍵議題評析」已圓滿辦 

     理完成。 

    4. TEPA 年報、研討會及座談會規劃 

決議：洽悉。針對年報專題探討，請本會智庫、學者、業界專家 

      等籌組主筆群踴躍參與及投稿。  

 

 (三)服務委員會報告 

    1.TEPA 拜會會員屬性 

     發電業者、重電、節能、智庫、綠能、主管機關等。 

    2.訓練  

     108.04.18 訓練班：能源轉型之電力技術與諮詢，已圓滿辦 

     理完成。 

    3.參訪 

     108.06.20 參訪：TEPA 南台灣能源深度之旅，已圓滿辦 

     理完成。 

    4. 組團赴國外交流規劃 

決議：洽悉。針對國內參訪活動，可保留數個名額予在校學 

      生，採贊助、優惠方式，以培育電力企業新血。       

 

九、提案討論： 

案一：委員會組織簡則  

說明：1.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三規定：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、小組  

       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，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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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變更時亦同。       

      2. 組織簡則第八條委員會原則上每三~六個月召開會議 

       一次，研討會務之計畫與執行，必要時得增開臨時會議。 

      3.因考量委員們公務繁多，故將委員會原則上每三~六個 

       月召開會議一次，改為原則上每年召開會議一次。 

        

 

決議：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

案二：新申請團體會員 4 家、個人會員 20 位，謹提請審議追認。 

說明：1.依本會章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：理事會之職權：「審 

  定會員(會員代表)之資格」辦理。 

      2.新申請加入之會員 

       (1)團體會員：富鼎綠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。 

       (2)個人會員：梁佩芳等 20 位。 

         新申請加入會員名單。 

        3.經審查結果符合本會章程規定，由理事長同意先行入 

         會，已收取相關會費。  

 

決議：同意照案通過。 

  

十、臨時動議：  無。 

十一、散會(下午 17:00) 


